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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竹 山 高 級 中 學 1 1 3 學 年 數 位 前 導 計 畫 教 師 增 能 研 習 

「滑不停的真相：從短影音到社群媒體的使用與媒體所有權」計畫書 

一、依據： 

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6 月 24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35403047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   隨著新興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，如今人們已經習慣將照片、影片或錄音上傳到社群

媒體與多數人分享心情、傳播知識或販賣商品。新興社群媒體容易操作、即時、快

速傳播且可直接與大眾互動之特點，使每人都有可能藉由新興社群媒體將其創作

公開給於不特定大眾聽聞，再經由大眾之快速傳播，使作品廣為人知，也因此使用

者常疏忽使用新興社群媒體時可能碰觸到的智慧財產權問題，忽略其在分享貼文

時可能涉及重製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或散布等著作權議題，近年來，使用因社群

媒體而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之案例時有耳聞，因此希望透過講師的說明，讓在

教育第一線的教師更清楚在媒體識讀部份，如何教育學生成為一個更具思辨能力

的閱聽者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國立竹山高級中學。 

四、講師： 

銘傳大學招生中心 闕淑茹主任。 

五、與會對象： 

(一)高優暨前導計畫學校之教師優先(本場研習限額 40名)。 

(二)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學校教師。 

(三)媒體識讀夥伴及陪伴學校。 

六、研習日期： 

114年 6月 26日 10:10-12:30。 

七、研習地點：本次研習採混成方式實施。 

(一)實體：本校科學館二樓自主增能教室。 

(二)線上：Google Meet線上會議室（會議室連結隨錄取通知寄發）。 

八、研習流程： 

日期/時程 6月 26日星期四 工作團隊 

10:10-10:20 開場 國立竹山高中 

10:20-12:00 
滑不停的真相：從短影音到社群媒體的使用與

媒體所有權 
闕淑茹主任 

12:00-12:30 綜合討論 國立竹山高中 

九、報名方式 

欲參與研習人員請於 114年 6月 23日 12:00前至 google線上表單

(https://forms.gle/wNY98JpTkoie75Ue7)報名。 

十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. 本研習敬請服務單位惠予與會人員公(差)假與會，研習期間課務請派代。 

2. 與會人員須全程參與研習課程，結業後核給研習時數 2小時。 

3. 與會人員請自行前往研習地點，因應環保政策，請自備環保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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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交通：地址-南投縣竹山鎮枋坪巷 1-3號，研習地點如附圖。 

十二、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附圖：研習地點如下圖： 

 

 


